	池州市森林防火工作做到“五到位” 
	　

	　
	
	　

	　
	     安徽省池州市是生态省综合示范试点市。全市林业用地51.61万公顷，占国土面积62.4%，森林覆盖率57.5%，活立木蓄积1650万立方米。境内拥有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素有生物“资源库”和种质“基因库”之称的国家级牯牛降自然保护区。所辖三县、一区和二个管委会皆被列为全国重点火险县级单位，森林防火任务艰巨，责任重大。
    针对今年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，池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的通知》精神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。要求各地做到“五到位”：
    一是责任落实到位。各级党政领导把森林防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思想上高度重视。市政府召开了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会讲防火，明确政府一把手为森林防火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，要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森林防火财政预算不得少于5万元，并签订了森林防火目标责任书。各地也积极行动，及时召开会议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对策，层层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（书），实行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，并严格奖惩，将森林防火工作实绩作为对各级干部政绩考核主要内容，真正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各级领导肩上，做到山有人管，林有人护，责有人担
    二是宣传教育到位。不断创新宣传的形式和内容，提高宣传教育效果。自10月份以来，全市共发放各种宣传书面材料25000多份，宣传光碟150盘，出动宣传车100多台次，刷新防火标牌500余块，张贴防火通告4000余份。林区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森林防火课，加强对中小学生的防火宣传教育。同时，市气象、电视部门共同制作森林火险等级预报，每晚在黄金时段播出。市防火办出动宣传到各地巡回宣传，扩大宣传教育的影响面，努力提高全民的防火意识。
    三是火源管理到位。坚持把火源管理放在防范工作的首位。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发出《森林防火通告》，严格野外用火申报、审批、监烧制度。对上坟烧纸等祭祀用火严格管理，加强组织，做到定时、定点，并大力提倡摆鲜花、植纪念树等文明祭祀活动。对烧荒、烧灰等农事用火实行变堵为疏，加强引导，由村组统一组织集中用火。在高火险天气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，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。
    四是火灾扑救预案落实到位。及时修订完善森林火灾扑救预案，使预案现实可行，增加可操作性；加强专业扑火队伍建设，在巩固现有10支县级专业扑火队伍的基础上，重点狠抓乡镇专业队建设。经市政府和军分区同意，市防指决定在每个林区乡镇组建一支20人以上、以基干民兵为骨干、分管乡镇长为队长的专业扑火队伍，实行分级培训，提高队员火灾扑救和避险自救能力；加强林区基层监测报警点建设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扑救。同时，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及乡镇、场加强扑火器材物资储备，积极做好扑火的各项准备。
    五是检查督促到位。各地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作专项检查，对风景旅游区、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进行明查暗访，发现问题和漏洞，及时通报指出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做好跟踪督查，确保森林防火各项措施得以真正落实。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党委政府领导也经常下基层检查防火工作，青阳县还坚持每年组织人大、政协部门领导，深入基层开展防火巡查，使各项防扑火措施落到实处。
    
	

	
	
	


